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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青岛西海岸新区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等有关规定，结合民族宗教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执法科室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执法决定；作出执法决定的，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效力。
第三条　行政执法责任科室负责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的实施。探索建立聘请法律顾问、律师参与法制审核的制度机制。
      第四条  行政执法科室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决定前，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
（四）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五）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六）其他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
除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都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第五条　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行政执法责任科室应当将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及相关证据、依据等材料提交聘请的法律顾问（律师）及部务会审核。
第六条　法律顾问（律师）及部务会议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核：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三）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六）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超越行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
（七）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九）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第七条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以书面审核为主。部务会会议应当及时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审核内容要求的，作出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存入行政执法案卷。
第八条　案件材料提交不完整的，应当要求行政执法承办科室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
案情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可以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进行研究论证。
第九条　部务会会议审核，认为案件材料不符合审查内容要求的，应当提出存在问题的书面审核意见。行政执法承办科室应当对有关问题作出相应补正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法制审核的时间计入行政执法办理时限。
第十条  局主要负责人是我局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负责。
行政执法承办科室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执法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
部务会对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科室及其工作人员违反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的，由区政府或者上级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